审查指南修改
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对《专利审查指南》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部分第三章第4.2节的修改

　　在《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4.2节第三段之后新增一段，内容如下：

　　就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而言，应当提交整体产品外观设计视图。图形用户界面为动态图案的，申请人应当至少提交一个状态的上述整体产品外观设计视图，对其余状态可仅提交关键帧的视图，所提交的视图应当能唯一确定动态图案中动画的变化趋势。

　　本节其他内容无修改。

二、第一部分第三章第4.3节的修改

　　在《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4.3节第三段第（6）项之后新增一项，内容如下：

　　（7）对于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必要时说明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图形用户界面在产品中的区域、人机交互方式以及变化状态等。
本节其他内容无修改。

三、第一部分第三章第7.2节的修改 

删除《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7.2节第三段最后一句“产品的图案应当是固定的、可见的，而不应是时有时无的或者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看见的。”

　　本节其他内容无修改。

四、第一部分第三章第7.4节的修改

　　将《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7.4节第一段第（11）项修改为：

　　（11）游戏界面以及与人机交互无关或者与实现产品功能无关的产品显示装置所显示的图案，例如，电子屏幕壁纸、开关机画面、网站网页的图文排版。

本节其他内容无修改。
五、第四部分第五章第6.1节的修改

　　在《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6.1节第二段第（4）项之后新增一项，内容如下：

　　（5）对于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如果涉案专利其余部分的设计为惯常设计，其图形用户界面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本节其他内容无修改。

本决定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对《专利审查指南》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部分第二章第11节修改为：

　　11．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进行审查。审查员可以根据其获得的有关现有技术或者抵触申请的信息，审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

　　实用新型可能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技术或者重复提交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根据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审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

　　有关新颖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规定。

二、将第一部分第二章第13节修改为：

　　13．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员可以根据其获得的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审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

对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6节的规定。

三、将第一部分第三章第8节修改为：

8．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审查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员可以根据其获得的有关现有设计或抵触申请的信息，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外观设计可能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设计或者重复提交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根据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四、将第一部分第三章第11节修改为：

　　11．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专利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员可以根据其获得的同样的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

本决定自2013年10月15日起施行。

